集贤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公告
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《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黑财监〔2025〕28号）要求，我局对集贤县卫生健康局、集贤县集贤镇中心卫生院、集贤县世纪林场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。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检查结果认定三家单位虽然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完成较好，内控制度建设也较为完善，但在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仍发现一些问题。
针对发现问题特此通报，告诫被检单位及其他部门（单位）应引以为戒，加强财务管理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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